
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  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
七年十四班     班級經營計劃 

※ 導師：林士弘 
一.個人教育理念 

1. 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發掘並欣賞學生長處 
2. 彼此尊重、用心傾聽、相互關懷 
3. 培養積極進取之人生觀 
4. 多做多學、活到老、學到老 

二.班級經營目標 
1. 悅納自我、發展潛能 
2. 尊重人我、敬師樂群 
3. 樂觀進取、團結合作 

三.生活常規: 

1.07:30~07:40到班，進行個人消毒清潔工作，配合班上活動。 

※2.請假按規定辦理。 

3.上課準時，上課鈴響完畢坐好，將使用的書本文具及作業準備好。 

4.上課專心參與教學活動，不從事不合宜的行為；課後確實複習，完成作業。 

5.上課專心聽課，有疑問先舉手，等老師回答。 

6.因集合晚進教室或進老師辦公室應喊「報告」後方可進入。 

7.上課時若必須離座或外出，需告知老師。 

※8.下課時間避免在教室內、外喧嘩或奔跑，維護安全。 

※9.上課或午休因公差外出者，請將座號及原因寫在黑板上。 

※10.服儀配合學校規定。 

※11.按時完成繳交老師指定作業。 

12.保持禮貌，請多說「請」、「謝謝」與「對不起」。 

13.愛護公物，保持教室內外整潔，並尊重別人。 

14.借用別人的東西要愛護，並好好保管，用完後一定要歸還。 

 ※15.非學用品(如危險物品、不良書刊、電動玩具…)請不要帶到學校。 

四. 學校作息時間：  

1. 07:35~07:40消毒清潔。 

2. 07:40~08:15週會朝會。 

3. 08:25~11:55上午課程。 

4. 11:55~12:25午餐時光。 

5. 12:25~12:35午間清潔。 

6. 12:35~13:15午休。 

7. 13:25~16:00下午課程。 

8. 16:00~16:15下午打掃。 

五.家長協助事項： 

1.煩請每位家長都能參與「學校日」活動。 

2.煩請每天檢查聯絡簿：作業及考試科目。孩子請假請務必電聯告知學務處。 

3.煩請督促貴子弟寫作業及讀書，控制貴子弟看電視、玩電動、手遊的時間以及上

網的時間與內容。 

4.子女校外行蹤及交友確實掌握，越早提醒，以獲得良好效果。 

5.學生與學生之間或學生與任課老師之間有不協調事情發生，請與導師及班上家長

委員溝通，了解事情始末，以避免誤會產生。 

6.班上或學校舉辦活動，請家長積極參與及支持。 



六.親師聯絡方式 

1.善用聯絡簿，可藉此溝通意見，聯絡訊息。 

2.電話聯絡：白天上課時間請電：23715520—201。 

3.家長親自到校面談（請先約定時間）。 

 


